


重庆市铜梁区生态环境局
关于《关于公开征求<重庆市铜梁区生态环境局关于划定城区高排放柴油货车限行区域的通告（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起草说明

按照《重庆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337号）的规定，区生态环境局牵头起草了《重庆市铜梁区生态环境局关于划定城区高排放柴油货车限行区域的通告（征求意见稿）》，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为深入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及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标志性战役,做好PM2.5污染防治工作，进一步控制交通污染，改善城区大气环境质量，根据《重庆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相关规定，参照《重庆市中心城区优化调整高排放柴油货车限行工作方案》决定对城区高排放柴油货车通行线路进行调整，划定城区高排放柴油货车限行区域。
二、起草依据
[bookmark: _GoBack]《重庆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重庆市中心城区优化调整高排放柴油货车限行工作方案》
三、主要内容
（一）对划定城区高排放柴油货车限行区域的通告（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并提供征求意见时间要求及报送意见方式。
1.征求意见截止时间：2025年10月6日
2.提出意见方式：一是可通过信函方式将意见寄至铜梁区南城街道办事处白龙大道374号铜梁区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科（邮政编码：402560，联系电话：023-45217379）并在信封上注明“征求意见”字样。。二是可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将意见发送至：tlhbjstk@163.com。提交意见请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以便作进一步联系。
（二）对铜梁城区高排放柴油货车限行区域、限行对象、限行时间做详细说明。



